
议 会 司 法 专 员 制 度

— 瑞典
“
翁巴其曼

, ’

(O m b u ds m a n ) 制度的发展概况

龚 祥 瑞

引 言

瑞典议会司法专员公署 (原名 。 f feci of

het Pa ril ma neat yr uJ stit ei o m bu dmS
a n
简称 Jo )

,

是一个根据宪法①和法律⑧制 定的 四 人 机

构
,

由议会选举产生
,

任期四年
,

连选连任
,

他

们分别受理一切控告国家机关 (包括 行政 机

关
、

司法机关
、

军事机关 )和企业事业单位及

其工作人员 (包括法官
、

文官
、

军官
、

经理人

员 )的申诉案件
,

有权进行调查
、

视察
、

批评
、

建议以至提起公诉
。

设立这一机构的 目的
,

在

子监视法律法令的执行
,

限制国家工作人员

不合法
、

不公平的行为
,

以完善行政管理
,

保

障公民的合法权益
。

瑞典的这个制度最先传

人北欧
,
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遍及世界各地一
西欧

、

英联邦各国
、

美国的若干州
。

甚至非英

语国家
,

如 日本也相继仿行
。 `

,O m bud
sm a n”

至今已成为一国际性名词了
。

今天在加拿大

的阿伯特就设有
“
国际议会司 法 专 员 协会

”

( x
n

nert
a it o n a l o , n b u d sm a n I n似

u et )
,

主席是前

瑞典首席专员隆达维克 (Ul f L u n d vi k ) 氏
。

去年九月笔者访问斯德哥尔摩时
,

曾受他和

现任司法专员 u hil
n 、

w igl ni s 等人的热情接

待
,

并对此作了详尽介绍
。

隆达维克曾任首席专员十余年
,

去年退

休
。

他曾语重心长地跟我说
: “

即使在管理

得很完善的国家里
,

从最好方面讲
,

或由于

当局对事业的过分热心
,

或由于其他较低级

的动机
,

滥用职权
,

侵犯人民的权益
,

总是可

能发生的
。
在现代化的社会里

,

行政权的扩

张确实存在一种现实的危险
。

在 日益增多的

机关工作人员中
,

无能的
、

过分热心的
、

办

事不公道
、

不老实的大有人在
。
因而

,

如何控

制当局和官员的活动
,

如何监督他们守法和

公道地办事
,

就成了一个十分迫切的现实问

题
。 ”

为了达到上述目的
,

许多国家探索过许

多办法
。

有些国家采取让受害人向各级行政

机关提出申诉的办法
。

在普通 法 (c
。

~ on

L a w
,

又称习惯法 )国家里
,

几乎都有
“

司法审

查 ” 的制度
,

即由普通法院来承担这项任务
。

但法院的审查
,

主要限于行政行为合法与否

而并不过问行政决定适当与否的问题
。

大陆

国家
,

如法国
、

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
,

对于这

① 《
政府组织法

》
第十二章

,

第六条
。 长议会法

》
第八草

,

第十条
。

国 议会关于司法专员的训令



类审查贝提由特别的行政法院来行使的
,

行

政法院不仅要考虑行政行为的法律间题
,

也

要考虑事实问题和权宜政策向翘
。

而议会司

法专员制度则是和上述莞荃不同的
、

从人民

代表机关来控制行政官员的新制度
。

起 源 和发 展

这种制度
,

源远流长
,

可以追溯到二千多
.

年以前我国历史上的御史制度 (纪元前二O

二至纪元后二二一年 )
,

阿拉伯的卡利芬
、

奥
马尔王朝 (六三四至六四四年)和中世纪西班

牙的阿拉贡王国
。

现代形式的行政监察制度

则起源于瑞典
。

一七O 九年瑞典国王查尔斯

十二 (c ha rl es x n ) 在俄国的波尔塔瓦战场

被击败
,

逃往土耳其
,

多年亡命国外
。

舀时瑞

典国内流行着骚动和扰乱
。

一七一三年查尔

斯王为了平定内乱
,

从土耳其发布了一道命

令
,

要在瑞典设置一个以国王最高专员为首

的官署
,

以便保证法律法令的实施
,

监督公务

人负履行其对国家的又务
,

这个官署即今日

依然存在的大法官
。

一七六六至一七七二年
,

议会在实际上

掌握了国家权力
,

任命着夭法官
。
后来

,

国王

古斯塔夫第三 (Gu ast
v

m ) 恢复了包括任

命大法官在内的特妞
。

一八O 九年瑞典议会

废除了暴君古斯塔夫第四 (阿道夫)
,

破天荒

第一次通过了一部 以国王和议会分权的原则

为基础的宪法
。

该宪法规定
,

大法官由国王

任命
,

而司法专员 ( J
u st it ei 一刊。 m bud mr na ) 则

由议会从
“

具有杰出法律才能和秉性 正 直 的

人士
”
中选举一人担任

。

他的职责是以议会

代表的身份监督所有行政官员和法官对法律

和法令的遵守
。

除宪法上述成定外
,

还有对司法专员的

训令 (文件 )作为补充
,

这是由议会于一八一

O 年三月一 日通过的
,

由此选出了第一任专

员一
一宪政党领袖曼海因男爵 ( Ba onr

L
.

A
,

M an ne r h e im)
。

依据政治的理由选举议会专员
,

这是独一无二的一次夕他任职至份八二三年
。

现在
,

凡专员人选均须为议会中的各党所接

受
,

并由议会专员代表团提名
,

在欢呼声中通

过
,

这已成为一种传统
。

专员不必是议员
,

长

期以来
、

也没有一个专员是议员
。

一九四一

年以后也不限男性
。

司法专员监督一切国蒙和地方的文武官

员乙一九产
由

五年在司法专员之外鹅U设立了
、

一个军事专员 (场 lait yr
mo 卜
~

), 琴此

就有了两个
“
议会专员

” 。

一九五七年扩大了

司法专员的权限
,

其管辖范围推广到市政府

所属机关和官员
。

第二次大战后
。

军事专员

的工作减少了
,

司法专员的工作增加了
,

一九

六八年司法专员和军事专员合并成 “ 个公

署
,

由三名地位相等的专员组成
,

通称
“

司祛

专员
” 。
以后业务大量增加

,

随着刑法典的修

正施行
,

从一九七六年起公署就改由四名专

员组成
。

其中一名为首席专员
,

主持公署的

日常行政事务
,

任命工作人员等等
。

公署现
,

有工作人员六十杀人
。

首席专员主管税收
、

人
-

事
、

政府文件向公众公开等方面的案件
,

也处

理与选举有关的何题
。

第二个专员主管公
、

检
、

法和监狱等方面的案件
。

第三个专员主

管武装部队和一切不属其他专员管辖的民政

事宜
,

主要是地方政府方面的案件
。

第四个

专员监督广泛的企业
、

事业单位 (社会福利 )

方面的案件
。

’ · _

与此同时
,

议会司法专员制度开始在其

他国家流行起来
。

芬兰于一九一九年从俄国

沙皇的统了台下取得碑立时
,

建立了一个以瑞

典制度为样板的专员公署
。

代九五主年丹麦

新宪法载有选举产生司法专员的规定
,

并于

一九五五年选出斯蒂芬
·

赫维茨教授 ( P orf 一

Set ph a n H ur w zit ) 为丹麦首任司法专员
。

他
,

用英文书写报告
,

引起了英语国家对 Om b u -

ds m na 概念的兴趣
。
应联合国的要求

,

赫维
.

茨教授曾就这个问题于一九五九年为锡兰坎

迪 (K na 衡) 大学开
“

课堂讨论
”
课

,

这个制度

从此就进一步传播开来了
。



在新西兰
,

即令在赫维茨教授担任专员

之前
,

就已经对如何最有效地控制行政的问

题作了认真的学术讨论
。

新西兰的著名法学

家和政治学家都研究过他的论著
。

在准备一

九六O 年普选之际
,

新西兰国民党把设置司

法专员公署作为一项竞选项目
。

该党赢得了

大选后
,

于一九六二年组成新政府
,

新西兰
一

也

就成了斯堪的纳维亚以外采行司法专员制度

的第一个国家
。

这个制度在首任专员盖伊
·

波尔斯爵士 ( sir
’

G uy P wol es ) 的手里
,

成绩

卓著
,

这样也就证明了这类制度在普通法国

家里能起到同样积极的作用
。

由此
,

这个制

度便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
。

一九六七年大不列颠以某种更新的形式

采用了这个制度
。

同年加拿大两个省份任命

了司法专员
。

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

实行这一制度
。

同时在英语国家以外的国家

里也盛行起来
: 法国

、

瑞士
、

奥地利和葡萄牙

相继模仿
。
在瑞典也有着进一步发展

,

今天

瑞典的司法专员不仅有议会选举的
,

也有政

府委派的和民间团体聘请的
。

从中央到地方

各级政府都可以设置
,

有许多大城市也有了

它们的司法专员
。

如反托拉斯专员 (N o )
、

市

场政策专员 ( K O )
、

男女同工同酬专员 ( E o )
。

新闻专员 ( P o) 是由民间团休聘请 的
,

对 一

切有关违反善良新闻道德的控诉进行调查
。

这种议会司法专员制度为什么会发展起

来呢 ?

既然
,

资本主义社会从个人本位到团体

本位的发展是一个普遍的基本事实
,

那末各

种行政机关特别是公营事业已 变成社会上最

大的团体
,

例如对税法的解释与执行总是与

每一个公民有关的
。

所以
,

要讲
“

法治” 就要

讲行政方面的法治
。

行政法制的加强是现代

化社会的必需
。

其次
,

近十年来
,

行政权进一步扩大
,

对

人民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
。

对环境保护 (工

业对水
、

空气
、

森林的污染 )的关心
,

使各国

都设有
“
环境保护局

”
; 劳工保护的要求迫使

美国政府在劳工部内成立
“

职业安全 和 卫 生

署 ,’; 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
,

瑞典于一九七

六年设立了
“
全国消费者政策委员会

”
(有」

_

-

作人员二七五人 )
。

主任委员就由消费者政策

专员兼任
,

他制定市场标准
、

执行反托拉斯

法
、

取缔不公平的竟争 ; 美国也于一 几七 忆

成立
“

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气 以降低商品

对消费者的损害
。

能源问题
,

特别是核和平

利用
,

引起
“
核管理委员会 ” 的成立

。

能源工

业的发展对国家环境安全的保护
、
公民的健

康… … 息息相关
。

仅举这些例子
,

即可想见

对行政权的控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 在达

些大团体和机构面前
,

传统的监督制度
,

如三

权分立
、

牵制与平衡
、

法院的司法审查就显

得很不够
、

很落后了
。

司法官的传统适应不

了这些新问题
。

因此要确立一系列新的监察

制度
。

今天
,

连美国国会也正在考虑成立司

法专员这类的机构
。

因为现在出现的问题
,

性质上是
“

多中心的
” ,

不是立法
、

行政
、

司法

三机关所能分别解决的
,

它需要一个综合性

机构
,

这就是议会司法专员制度出现的政治

背景
。

任 务积 权 限

瑞典的议会司法专 员过去是
、

现在仍然

是代表议会监督行政和司法的机构
,

芬兰专

员的权限也包括法官
。

不过今天
,

该两国都

把监督行政当局的任务作为重点
。

行政当局

包括所有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员在内
,

如国有

公司在依法行使公共权力时
,

就要受议会司

法专员的监督
。

在丹麦以及所有其他采千于议会司法专员

制度的国家
,

都没有把法院的活动置于
“
翁巴

其曼
”
的管辖之下

。

一般的说
,

行政裁判所不

受司法专员的监视
。

军事机关在多数国家也

不归他管辖
,

在有些国家里
,

则有专门机关监

视武装部队
。

在瑞典
,

监督的范围虽然涉及一 切公共

权力机关
,

但也有一些例外
。

内阁部长
、

大法



官
、

议会或地方议会的议风
、

中央银行的茸

事
,

都不在其监督之列
。

就行政官员而论
,

“

训驾还明文规定
,
除特殊理由外

,

对无独立

权限的下属官员不予起诉
,

对于市政府的活

动
,

则须注意它所享有的
“
自治权

” ,
其工作人

员多是
“

义务职
” ,

一般缺乏中央文官的经验

和知识
,

对他们的要求就不能过严
。

“

翁毋其曼
”
作为法律的监护人

、
,

其任务

可以见之于瑞典一九七四年宪法条文
。

宪法

第十二章第六条规定
:

.

议会选举司法专员一

人或数人
,

根据议会的训令
,

监视法律
、

法令

在公共事务中的执行
。

芬兰宪法也有同样的

条文
。
丹麦宪法简称

: “

司法专员应努力监

视民事和军事行政
” 。

在挪威
,

有关的法令规

定
,

司法专员
“

应努力保证公共行政不对任何

公民作违法行为
,

文官及其他人员在执行公

务时不得错失或玩忽职守
。 .
在瑞士苏黎士最

近制定的规程中写道: “
司法专员应监视行

政当局合法地和公平地行事
。 ”

在盎格鲁
·

撒克逊国家里
,

法令的用词

稍有不同
,

但其主旨却和上述的祛令苍本相

似
。

新西兰一九七五年司法专员条例写道 :

“
凡任何部会

、

组织
、

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
、

或

由任何官员
、

雇员或上述部会
、

组织的成员
、

以其官员
、

雇员或成员的身份
,

不论在条例公

布之前或公布之后所作出的决定或建议
,

或

任何已作或未作的行为
,

凡有关行政事务或

影响任何人或任何人的人身者
,

司法专员均

得进行调查
,

这是他的职能之一
。 ”

在新西兰的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第

二款中作了如下的规定 :
、 `

,

(一 ) 根据本条例进行调查之后
,

凡司法

专员认为该项决定
、

建议
、

行为或不行为
,

业

经调查的问题是 :

( )l 违反法律的 ;或是

( 2 ) 不合理
、

不公道
、

压制性的
,

或无理

歧视人的
,
或依照法律规则或任何条例

、

规
、

附则或习惯确系或可能系不合理
、

不公道
、

压制性的或无理歧视人的
; 或者是

0 ) 全部成知分以错谋的法令瘾
实为

其根据的 ; 或者其本身是完全错误的 ;均得适

用本条之规定
。

(二 ) 凡司法专员认为在作出该 决 定或

建议
,
或在从事或不从事该行为时

,

基于不正

当的动机或根据不相干的理由或作出不相干

的考虑
,

或在行使任何行政权以作出决定时

应提供一定理由者
,

也得便用本条之规定
。

最后
,

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写道
: 一

(三 ) 如果在适用本条的任何案件时
,

司
法专员认为

( )l 该有关事项应提交有关当局重新考

虑者 ; 或
.

(2 )
一

失职应予以更正者 ;或

O ) 该决定应予撤消或改变者 ;或

( 4 ) 凡该决定
、

建议
、

行为或不行为所根

据的习惯应予变更者 ; 或
-

( 5) 凡该决定
、

建议
、
行为或不行为所根

据的法律应予盆断考虑者 ;或

( 6 ) 作出该决定应提出理由者 ; 或

( 7 ) 应采取任何其他措施者: 司法专员

应将他的意见
、

所根据的理由
,

向有关部门或

组织提出
,

并作出他认为合理的建议
。

新西兰条例还作了在司法专员的建议不

被遵行的情况下
,

应如何处理的规定
。

他们

应通知总理或议会
,

使该项建议公开
。

大多数盎格会
·

撒克逊国家
、

州或省都

有基本上与新西兰条例相同的规定
,

其间的

区别可略述如下 :

在联合王国有关议会专员
、

地方政府专

员以及北爱尔兰专员的法律
,

只规定 O功b u
,

山口明 有权干涉由于管理不善造成对申诉人

不公平的后果的案件
。

(英格兰和威尔士卫

生专员在管理不善或管理失误因而造成对申

诉人不公平或困难时得进行干涉
。

) 这些规
定曾引起过不少争议

。 “管理不善
”

(硒山d
,

m诚就。 。的 )
,

今夭已有非常广泛的解释
。
在

这方面
,
联合主国与新西兰

、

澳大利亚和加幸

大之间的区别是很细微的
。

程的



各国司法专员或多或少从事着相似的职

能
,

也就是: 使行政活动合法化
。

他们甚至

比这步还要走得远些
。
为了公平合理 的利

益
,

他们力图提高行政的标准
。
卡尔

·

克莱

蒙特法官
’

(uJ
s成 e C arl 以 em en )t 向第一次司

法专员会议 ( , 九七六年九月在加拿大 阿伯

特 拟 b e t t a
,

E d丘OL n to n 召开 ) 强调指出
: “
现

在业已进入法学的新时期— 特别是在人类

活动的各个方面
,

在探索社会正义的过程中

— 超越了传统法治理论的原则指示
。 ”

一般地说 , 行政专员普遍能够做到的事

不过是建议 (某某问题应该再予考虑
,

某种救

济措施必须采取
,

或者现行规章应该修改 )
。

因此一个司法专员的权威
,

主要地是道义上

的权威
。

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
,

主要

是靠他能受到的尊重程度
。

瑞士苏黎士城的司法专员在向欧洲理事

会法制委员会提交的一篇论文中
,

指出他们

追求的 目标 (这些目标带有概括性 )如下
:

通报性控制: 司法专员必须了解情况以

便使行政当局获悉它们正在被注视 ;
、

改正性控制
:
司法专员建议主管机关改

变它的决定
,

以纠正行政当局方面的过失 ;

指导性控制
: 司法专员敦促有关官员不

要重复他的错误或者继续蛮干
。

上述目标可以说是所有司法专员的共同

目标
,

尽管各国之间对问题的处理各有它们

自己的做法和重点
。

在瑞典
,

议会司法专员最早不过是一个

检察官
,

其职责就是对犯有错误的官员向法

院提起公诉
。
一八O 九年宪法明文规定

,

司

法专员应该监视法官
、

政府官员及其他文官

遵守法律和其他法令
,

追诉那些以官员身分

违法乱纪或玩忽职守的人
。

在卡九世纪期间
,

起诉是司法专员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要武器
。

这种做法与当时的刑法有关
。

因为那个时候

玩忽职守是一种犯罪行为
。

后来
,

渐渐不经

常动用起诉这个武器了
。

法院与司法专员两

者之间互相制约
。
一九七五年

,

刑法典的一

项修正案就是失职和疏忽仅在故意过失或严

重玩忽职守的情况下才判以刑罚
。

因而司法

专员受理的案件绝大多数现在都笨可能起诉

了
。

但是
,

司法专员可以提起惩戒性程序
。

现

在的主要式器
,

可以说是对行政行为或不行

为提出批评
。

他也可以建议对错误作出这样

或那样的改正
。

丹麦的议会司法专员制度和瑞典
、

芬兰

相比
,

形式上稍有不同
。

专员无起诉权
,

然而

他可以提请要求起诉
,

也可以提请主管机关

作出惩戒处分
。

当然
,

这样的提请为数是不

多的
。

然而
,

他有无限制的批评权利而且经常

使用这种权利
。

在挪威甚至无权要求起诉或提请惩戒处

分
。

他唯一可以做的是批评与建议
。

在所有

其他采用司法专员的国家里都没有授予公诉

之权
。

但几乎所有国家都给予司法专员以建

议权
,

包括建议起诉或慈戒处分之权
。

在有些国家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新南

威尔士
,

司法专员可以将问题提交有关行政

首长或部长
,

建议对犯有错误的官员加以撤

职
、

罢免或其他处罚
。
北爱尔兰一九六九年

司法专员申诉法规定
,

根据司法专员的报告
,

申诉人得从法院方面判给他损失赔偿费
。

瑞典的司法专员和他的芬兰
、

丹麦
、

挪威

的同事一样
,

其主要武器是批评
,

而这种批评

是记载在公开印发的文件— 给议会的年度

报告中
,

它在政界圈子内广为流传
,

因此司法

专员的批评压力是相当可观的
。

不但刑事被

告不敢再犯错误
,

对其他官员也有教育作用
。

因此问题在于被控告的行为或不行为是否错

误
,

如果是错误的
,

那就要提出批评
。

这并不

是说
,

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司法专员对公民

由于行政方面的过失 (行为或不行为 )所遭受

的疾苦漠不关心
。

他们也经常建议应采取救

济措施
。
这类建议不多

,

主要是因为行政当

局一旦了解到有人已经向专员提出申诉
,

一

般都能及时主动改正他们的过失
。

而且司法

专员还能经常提出进一步改善管理的 ;建 议
。



例匆他们可以建议修改现行钓法律和规程
。

盎格鲁
·

撒克逊国家有不同的传统
。
文

官是不出面的
,

大臣是唯一负责的人
,

如有过

失
,

全由大臣代包了
。

个别文官的错误从来

不会受到公开的批评
。

结果
,
司法专员的干

涉总是针对有关部门或机关的
,

而不是针对

个人的
。

这点可以用新西兰总检察长的话来

加以佐证
。

他在议会司法专员法案一读时 (一

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九 日)代表政府说 : “

司法

专员的主要任务是调查行政决定和建议
,

而

不是调查个人的行动
。
他不是盖世太保

。

一个

公务员做了或没有做什么
,

不是他管的事
。
他

的职责是向有关部门报告
,

让后者采取行动
。

他与内部惩戒无关
,

他只过间对外部个人有

影响的决定
。 ”
由此可以看出盎格鲁一 撒克逊

国家对问题的处理有不同的做法
。

他们很少

提出批评意见
,

特别是对官员个人提出批评
,

然而他们常常建议救济办法
。

(如赔偿损失
,

或者颁发一纸道歉令
。

他们也常常作出改善

管理的一般性建议
。

但很少提到犯错误的官

员应受什么处分
。

)盎格鲁
·

撒克逊国家司法

专员的千涉
,

对受委曲的人来说
,

是相当满意

的
,

往往在调查过程中早就得了损失赔偿
,
甚

至没有专员的任何建议
。

承认犯了错误的单

位必定会改正他们的错误
,

大体上也不致再

犯错误
。

包含在建议中的批评虽然不是公开

的
,

但对所有面临同样问题的公务人员也会

弓咚震动
。

但是
,

总不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

的公开批评那样有广泛乒力
。

为了使司法专员能够完成他们的任 务
,

立法机关总给予他们某些特权
。

一般地说
,

他们都有权看到有关的档案
,

询问一切有关

的人
,

要求他们给予协助
,

并进到机关去进行

视察
。

瑞典与芬兰的司法专员有不受限制的

接触公文的权利
,

不论如何保密
。

有关国家

安全和国防的公文当然除外
。

行政决定在许多实例中可以通过上诉或

其他渠道接受司法审查
。

这样就有可能引起

法院和专员之间的职权冲突
。

这个问题在盎

格鲁
·

撒克逊国家里解决得较好
。

新西兰一

九六二年的议会司法专员法中有一 条规定 :

凡根据任何制定法的规定
,

有权向任何法院
或任何裁判所

觑
上诉或反驳意见或要求司

法审查者
,

议会司法专员就无权进行调查
。

一九六七年通过英国议会专员法时
,

作

了同样的规定
。

但增加了卞列条款
: 一

如果申

诉人在特殊情况下得到了令他满意的权利或
补救办法不愿诉诸法院时

,

专员也得进行调

查
。

同样的规定可以见之于北爱尔兰议会专

员法
、

英格兰及威尔士的卫生专步

七四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政

一九

加拿

大若干省的司法专员法
,

一九七五年苏格兰
、

澳大利亚司法专员法
。

新西兰议会司法专员

法后来也作了修正
,

承认在特殊情况下可以

不诉诸法院而由专员进行调查
。

澳大利亚若

干州的司法专员为了避免不公正甚至有权对

上诉的案件也可以进行调查
。

在加拿大若干省里 (川比湘声卜w B rt 山 s-

w ci k na d o nat ri o

)
,

司法专员只有在上诉
、

反

驳或申请审查之后
,

或在行使始种权利的规

定时限届满之后才可以进行调查
。

在斯堪的纳维亚国

但是
,

司法专员对于有可

有这类规则
。

公诉的案件
,

~ 般不予干预
。

有时
,

因为次要问题不值得

攀起公诉
,

对此司法专员也会进行干预
。
凡

实质性案件一般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
,

但

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并不妨碍专 员的 调

查
。

在大多数情况下
,

如果司法专员采取了

行动
,

该案也就不会告到法院里去
,
别人也不

会把同样的案件再向法院提出
。

在这种情况

下
,

司法专员就会感到方便些
,

对于应该如何

解释法律他就会发表某种意见
。
如果同样的

案件提到法院里审理
,

法院是不受司法专员

的意见的约束的
,

但他的意见一般都能得到

法院的支持
。
有利的事实是所有斯堪的纳维

亚的专员都受过法律训练
,

有的在任前就是

职位很高的法官
。
当最高法院的决定已过时



的时候
,

为了促进行政法制的统一
,

在最高法

院尚未作出判决之前
,

司法专员就建议行政

当局按他的建议来解释法令
。

有一个斯堪的

纳维亚国家的做法很少推广到别国
。

前者常

常发表关子应如何解释法律
、

在某种情况下

行政当局应如何行动的一般意见
,

而其他国

家的 。 m bu d sm 。 则着重处理个别案件
,

使申

诉人得到补救
。

但在所有国家里
,

o m b u dms 叨 无不积极

地对现行法律
、

法令提出修正建议
。

一切有

关法律都授权他们这样做
,

因为这是推进善

良和公平管理所必需的
,

也是有益于人民的
。

法国的专员 (M配 ai te u r
) 在这方面特别积极

一九七八年法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由司法专

员建议的法令修正案
。
加拿大魁北克的司法

专员 (公民保护人 )对立法中的不一致也表现

出极大的兴趣
,

为此而进行大量的工作
。

所有 助n bu dms 。 都是行政的监 视 者
。

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行政当局合法地公

平地行事
。
可是

,

他们不能撤销或者修改行

政的决定
。

一般地说
,

他们只能提出建议
:
事

情应该再予考虑
,

某种补救办法应予采取
,

现

行法令规程应予修正
。

对于个别案件的建议

倒不一定都被遵行
。

不过
,

他们的干涉总具

有重大的权威
。

有时
,

仅仅从遭受委曲的人

那里受理一个申诉案就能使行政当局立即赔

偿他的损失
。

瑞典的司法专员与盎格鲁
·

撒克逊国家

的相比较
,

前者能够更多地批评犯了错误的

公务人员
,

并能对应如何解释法律发表他们

的意见
,

盎格鲁
·

撒克逊国家
“

翁巴其曼
” 则

多从事侧面的干予
。

后者不乏好的传统
,

但

其干予是否能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专 员那

样发挥广泛的直接的影响
,

则是值得注意的
。

在瑞典王国任何人— 甚至其他国家的

公民或不在国内居住的国民— 都可以向专

员提出控告和申诉 ; 不论所控诉的是否与其

本人有关
,

也并无时限的规定
。

如果事情是

在提出控诉前超过两年的时候发生的
,

专员

就不作调查
,

但是有关公共利益的仍得调查
。

控诉来自社会各阶层—
纳税人

、

军人
、

议

员
、

教师
,

学生
、

家庭妇女
、

监所里的囚犯
、

精

神病医院中的病号… …各色人等都有
。

经专 员处理的案件仅占总数百分之二十

(提交其他机构处理者不计在内 )
。

在管辖范

围内未予处理的案件不下百分之三十
。

采取

措施的严重案件如此之少
,

据说是因为有许

多案件已由其他机构 (如法院
、

检察官 )另行

处理了
。

被撤销的案件
,

往往是
二 “

事出有因
,

查无实据
”

的
,

这类案件就由公署工作人员退

还原告
,

或用电话通知申诉人结案就是了
。

综上所述
,

瑞典议会司法专员制度在一
、

二百年的实践中
,

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成

功经验
。

主要是 : 一
、

专员是由代表机关选

举产生的
,

因而能代表申诉人切实监视法律
、

法令的执行情况 ; 二
、

专员人选多系法律专

家
,

能胜任护法的专业 ; 三
、

管辖范围遍及一

切国家管理机构 ; 四
、

专员有权获得政府一切

情报资料
,

询问一切有关人员
,

进到一切有关

单位进行调查
、

视察 ;五
、

向议会提交的
“

年度

报告
” 公开印发

,

从而把一切违法失职行为和

行政弊端置于光天化 日之下
,

受到舆论的监

督
。


